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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體育教師兼職校隊教練之困境 
張瑩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體育行政教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生 

 

一、前言 

體育教師與運動教練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中，同樣是直接指導身體活動的教學

者，所教導的教材內容相似，但兩者不論在目標評鑑、教授對象、課程計畫、指

導內容等向度上，均有很大的差異。早期體育教師是專精於身體的教養，他們聚

焦於透過不同型態的運動來改善學生的健康與活力。現代體育教師則聚焦於身體

活動的實施，來提升學生的動作能力，促進學生的身體適能，同時型塑學生健全

的人格。「 教練」使用在競技運動中，是聚焦在特定的技能，協助指導選手達到

更高層次的目標。 

近年臺灣運動風氣提升，政府亦制定許多法案推動學校體育運動，例：

SH150、大跑步計畫等等，透過各種計畫從基層開始扎根，推廣運動風氣及提升

運動水平。同時更是挹注經費用以建設運動場地，像是近年來國民運動中心廣設，

使國民參與運動便利性提升，進而將運動融入生活。同時在全球運動商業化，帶

動運動市場的拓展及興起，導致優秀選手需求大幅增加，進而促成學校運動團隊

設立以避免選手斷層產生，部分學校甚至設有專項化的體育班，在運動團隊與體

育班快速成長的情況下，自然對於運動專業教練產生需求。 

體育教師需具備領導、管理、輔導、示範與解析不同運動種類之動作型態等

專業知識，為學生學習成效負責，從而促使學生獲得運動的核心價值（方進隆，

2003），「體育教師」是體育知識、各類運動技能指導的專門人物 （程瑞福，2000） ，
教師為課程的決策者，教師的決策決定了在課堂該教什麼、何時教、如何教、教

給誰等問題的答案，對學生學習有深遠的影響（歐宗明，2001）。蔡昆霖與吳萬

福（1999）則指出運動教練可需提供運動技術指導、戰術培養、體能訓練與選手

的平時生活健康管理，並收集相關賽事情報，使選手能夠在適當的環境中接受訓

練後參加比賽，再創佳績。 

根據張政治、王聖文與胡凱揚（2012）及許瓊云（1993）研究結果指出，當

教師身具多重身份時，容易產生角色衝突。張逸婷、陳虹君（2009）與彭譯箴、

呂青山、許家得（2012）及彭譯箴（2014）的研究結果更進一步明白指出，體育

教師兼任教練容易因為過多的工作負荷與壓力，產生工作倦怠。因須展現符合不

同角色所賦予的期待模樣，並完成不同角色所賦予的任務，需承擔更多且複雜的

責任，同時也相較單一角色同仁需投入更多的時間與付出雙倍甚至更多的努力，

因此經常感到分身乏術、無法兼顧，往往會感到超出負荷的壓力及難以將多重身

分完美消化演繹，此時若未獲得足夠社會支持，有極高可能發生角色衝突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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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此時會造成降低工作動機，甚至影響個人生活品質、工作效率、情緒控制

等。 

綜合以上，體育教師兼任教練在校園屬多數常態，因此希望透過相關文獻的

探討，能夠歸納出體育教師兼任運動專任教練的利與弊，希望能提出建議以利後

續研究供改善問題現況。 

二、體育教師與運動教練之工作內涵 

(一) 體育教師與運動教練之異同 

1. 相同之處 

運動教練與體育教師在校園環境中，所指導的內容大致相同，同樣都是指導

學生從事身體活動的操作與練習，但其中內容之差異極大，例如專業目標、專業

內容、教授對象、課程計畫、指導內容、指導人員、專業評鑑、日常生活（歐宗

名，2007）。 

2. 相異之處 

表 1 專任教練與體育教師工作內容相異處 
專任教練 工作內容 體育教師 
可兼課 體育教學 本職工作 

行政協助是工作之一 體育行政 可兼任正式官銜行政職 
本職工作，有考核壓力 團隊訓練 可兼任教練 

重在獨招管道協助 學生升學 重在申請推甄、甄審甄試、

指考管道協助 
資料來源：學校體育教師與專任運動教練之對談，學校體育，151。 

3. 小結 

就運動教練與體育教師的工作性質來看，都一樣牽扯到「身體活動」的指導，

所教授的內容有可能非常接近，但其中的差異性非常大。就以活動目標來說，運

動教練是透過訓練法與專項運動的專業技能來訓練選手，不斷地超越自我，鍛鍊

選手的運動表現與磨練心智，並指導選手參加比賽獲得勝利為主，而體育教師則

是透過不同的教學法教學生學習如何運動並從中獲得樂趣，進而改善身體素質的

一種教育性活動，培養學生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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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體育教師兼任工作意願之因素 

錢致宏（2014）指出會影響體育教師兼任運動教練工作之意願可以分為四個

面向：個人方面、家庭方面、學校方面、社會方面。 

1. 個人方面 

體育教師會因為自身的學涯規劃或者因為本身又兼任該校的體育行政職，變

成需要轉換在不同身分之間的扮演與立場，讓體育教師們常常覺得無所適從。 

2. 家庭方面 

許多教師表示，除了本身的體育課程教學之外，還需要額外的時間進行校隊

的訓練，不管是在備課上的教學內容、設計以及所投入的時間，相對的壓縮了屬

於自己的休假以及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也常常因為需要帶隊比賽與家庭規劃相衝

突，常常需要面臨抉擇，所以最重要的是和家人的溝通與相互理解支持。 

3. 學校方面 

現行的制度，校長都有一定的任期制，所以校長的領導風格以及對於體育運

動的想法，也會影響行政團隊對於校隊運作的態度與想法，在面臨新任的校長時

候，同時要面對不同人對於體育運動校隊的價值觀，不過就體育教師兼任運動教

練到了一個平衡狀態後，則認為只要學校不會反對就是對運動教練所從事的校隊

訓練是一種支持，在課務上能夠協助體育教師處理請假事宜，畢竟體育教師兼任

教練，需要去處理與注意的事情很繁雜也很多方面，實在很難面面俱到。 

4. 社會方面 

由於在體育教師與運動教練在內容上有許多的差異，在面對學生參加校隊的

出發點不同，需要調整的進度與要求度也會有所不同，有時候還會牽涉到家長對

於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的規劃與想法，畢竟不是每位孩子都適合繼續往競技運動的

方向前進，所以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與家長溝通，孩子的狀況適合往哪個方面去鑽

研，甚至也要考量孩子對於未來的想像以及對從事訓練後的感受，需要時時掌握

他們對於未來的考量。 

5. 小結 

體育教師在平時已經需要負責普通學生的體育教學課程，兼任運動教練，除

了要額外花更多的時間成本，更要能夠在選手與學生之間的角色扮演轉換自如，

假如以上四個方面的因素，長期無法得到適當的解決或平衡，在往後的教學生涯

中，會不斷的影響教師對於自身的評價與工作意願，甚至產生許多的自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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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教師兼專任教練之展望 

在現行的教育現場，仍可以發現由於學校的經費或者場地有限，抑或是屬於

剛創立的運動代表隊，還是會出現體育教師兼任運動教練的狀況不斷發生，雖然

無法立刻解決現存之問題，但可以就幾點的方向進行調整，以下就錢致宏 （2014） 
所提出之三點建議進行論述。 

(一) 推展基層運動吸引學生的參與 

目前除了教育部推行的大跑步計畫、SH150 等政策，在學校端所進行的各式

多元化的活動或者校本課程結合在地文化的體育運動，已經有許多學校進行更多

的體育活動課程，教育部也在各級學習階段明確定義需要辦幾次的班際體育競賽

活動，以及有游泳池的學校須舉辦乙次校內的水上活動，但這類的活動，常常淪

為走一個形式，或許可以將這類短時間內舉辦的體育競賽活動，拉長成類似一個

校內的運動聯賽，讓各班級在每週有個固定時間進行競賽，讓體育教師也能在體

育課程中，有更明確的引起動機，也讓學生有能明確的目標進行體育課程中的練

習與操作，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 正面肯定體育教師兼任教練的工作，減少優秀兼任教練人才的流失 

在過去的文獻中，訪談身兼二職的教師們可以發現，很大一部分的關鍵影響，

學校的一級主管是個很重要角色也是潤滑劑，須時常關心這類身兼二職教師的需

求與問題，時常聆聽並且關心他們的心理狀態，更重要的是給予他們許多無形有

形上的支持與鼓勵，尤其學校大部分教師與任職人員的尊重以及態度，往往會影

響這類教師在面對多重的工作壓力時，可以得到職場上的認同與支持，也才能繼

續在複雜多元的角色扮演中，將工作壓力的釋放，進而延續教師的工作意願與態

度。 

(三) 營造正面的學校氛圍並增加兼任教練福利 

目前大多數學校，對於體育教師兼任教練大多採取減少基本鐘點，除了體育

教學課程減少，或者提高額外的津貼之外，不外乎就是學校的支持與否的態度，

實質鼓勵方面的調整可能礙於法令，在短期內較難實現。學校方面，可以在賽季

前、中、後提供資源並給予教練正面回饋，，讓教師在身兼教練一職時，更能專

注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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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學校體育教師、專任教練與體育老師兼任教練，這三者的身份，不外乎都是

以學生為主體，透過設計過後的體育運動活動為手段的教育本業，工作內容不外

乎體育教學、體育活動、體育行政、團隊訓練與輔導體績優學生升學（張勝煇，

2015）。三種角色雖橫跨相同的工作內容，但在實際執行上確有相當大的差距，

實不宜混為一談。 

所以學校在徵聘體育教師與運動教練兩項不同專業時，應有不同的選用標

準，而在進行不同專業的評鑑時，對於兩項不同專業的標準，亦應有所區別，如

考量學校的發展與限制，應有教師或教練支持系統或者專業發展社群，以確保教

師兼任教練教學時，能時時調整自身的策略與方式，使學生與選手都能夠獲得適

當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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